
 1 

 中山工商學生團體旅遊注意事項 
95年 07月修訂 

 
1. 週末、春假、寒假、暑假等旅遊旺季之班遊計劃宜提早一個月討論，以免食宿無著。 

2. 各地旅遊資訊、遊覽車租用、食宿地點及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等相關資料，可透過台灣

旅遊局網站查詢。 

(網址：http://taiwan.net.tw/lan/cht/index/) 

3. 如果委請旅行社代辦班旅事宜，務請注意下列事項： 

(1) 所有代辦事宜均應以簽約方式明定相關權利義務(含行程食宿細節、遊覽車、司機及

各項規費等)；相關合約應由主辦同學與導師會同旅行社代表共同簽定。年齡未滿

十八歲之同學，宜附家長同意書。(家長同意書簽妥後交導師並附在申請書後面以

便審查) 

(2) 建議所簽契約採用交通部觀光局「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」。(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四日

觀摩八十九第○九八○一號函修正發布) 

(3) 簽約前應請旅行社提供相關執業證照，以證明其為登記有案且合法經營之公司；並

以上載電話查證經辦之業務人員是否確該公司之在職員工。故支付訂金時，必要會

同契約書，以免滋生糾葛。也請避免與遊覽車行簽約，因無執業證照，不能履行理

賠事項。 

(4) 簽約前應責成旅行社確訂相關行程(含住宿飯店及用餐場所)，並提供相關遊樂場及

膳宿飯店之簡介圖片及合法經營執照以供查核。 

(5) 簽約前確定搭乘車輛並於合約中載明車牌號碼；行程中若包含山區路線，則以租用

出廠兩年內之車輛為宜。 

(6) 簽約時，附件應包括Ａ.本次旅遊行程表Ｂ.估價單(以上兩者宜加蓋騎縫章)Ｃ.旅行

社加入「中華民國旅遊品質保障協會」之證書。 

(7) 除旅行社應提供旅行商業公會之聯保外，各班仍以加辦「履約責任險」為宜。 

(8) 依現行交通法規，遊覽車搭載遊客之合法人數應為行照上登記之乘坐人數扣除兩人

為準(司機及導遊座位不可由遊客、導師乘坐)。各班應確實遵守此項規定，免影響

保險權益。例如：一般遊覽車乘坐人數(含司機及領隊)為 45人，則導師及同學僅

能乘坐 43人；倘若超載發生事故，保險公司恐將以此理由不予理賠一切事宜。 

4. 申請班遊須附繳資料一覽表：(班遊日期前兩週前提出) 

(1) 班遊申請書 

(2) 遊覽車議定書 

(3) 司機駕照及遊覽車行照影本 

http://taiwan.net.tw/lan/cht/index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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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保險憑據 

(5) 詳細行程表及住宿地點地址電話 

(6) 家長同意書樣張 

5. 出發前請依教育部 92.11.19函頒之「各級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（使）用交通工具應

行注意事項」之要求，進行交通工具檢查及逃生演練，並由主辦人填寫紀錄表，並請領

隊老師簽名後，請校門警衛轉交訓育組存查。 

6. 校外旅遊結束後，老師或負責同學，宜打電話向值班教官報平安，以便學校了解旅遊狀

況！ 

 

備註:學生校活動(含團體及個人)不得進入已由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公告限制或禁止入民進

入或命其離去之地區如違反規定，除由主管機關依災害防治法第三十九條處新台幣五萬

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之罰鍰外，並應視情節輕重依本校獎懲辦法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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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工商學生團體旅遊活動申請表 

申 請 單 位  申請日期  

申 請 人 
 

聯絡方式 
 

舉 辦 日 期 
 共 計    天   

夜 
人 數 

 

活 動 行 程 

第一天 
住 宿 地 點 

 

電 話  

第二天 住 宿 地 點  

電 話  

第三天 
住 宿 地 點 

 

電 話  

交 通 工 具  

經 費 計 畫  

需 支 援 事 項 

( 請 詳 述 ) 
 

審核時應具備之

文 件 

□學生團體遊遊活動申請表 

□遊覽公司議定書 

□司機駕照影本 

□遊覽車行照影本 

□保險憑證影本 

□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影本(若無簽訂則不需繳交) 

□家長同意書 

導 師  帶隊老師  校 長 

訓 育 組  

 

校 車 組  

生 活 輔 導 組  

其 他 會 簽  

學 務 主 任 
 

備 註 
1、本表應於活動 2週前送訓育組審核。 

2、帶隊指導老師至少一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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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工商學生團體旅遊租用遊覽車與遊覽公司議定書 
年    月    日 

遊 覽 公 司 

名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： 

電話： 

地址： 

車 體 狀 況 

車        齡： 

車 體 近 況 ： 

營業行車牌號： 

車 體 有 否 

  保   險 
 

司 機 先 生 

年    齡： 

姓    名： 

籍    貫： 

駕駛記錄： 

本 校 方 面 

班    級： 

租用日期： 

參加人數： 

導師簽名： 

租用金額： 

預付定金： 

旅遊地點： 

備       註 

1.本表必送承租之遊覽公司填寫，保證具結。 

2.承租之遊覽車保證與議定書內提供的資料相符，如有違約，致使租車班

級不能如期舉辦活動，遊覽公司除退還已付定金        元外，並提出

定金相對金額之新台幣          元付本校          班以為違約金。 

3.雙方填妥後存留校內訓育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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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工商學生校外活動家長通知單 
 

活 動 名 稱  

學 生 姓 名  班  級  

日  期  共計  天  夜 人  數  

活動行程 

（含活動地

區、住宿地

點、聯絡電

話） 

第一天 
住宿地點 

 

電  話 
 

第二天 
住宿地點 

 

電  話 
 

第三天 
住宿地點 

 

電  話 
 

帶 隊 老 師  

 

- - - - - - - 沿 線 撕 下 - - - - - - . 

 

中山工商學生校外活動家長同意單 

家長簽名 

 

茲同意子弟___________________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上述活動，並

確實遵守各項旅遊規定，如有違反旅遊安全規定者，願接受校方懲處。 

 

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家 長 意 見 

 

備 註 
說明：1、凡未滿十八歲學生，應取得家長同意書，方可參加校外活動。 

2、本表應與活動申請書一併送交訓育組審核。 

 

 


